




办法》 规定， 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应根据补偿收

集 、 运行成本及合理盈利的原则， 同时考虑当地

实际和经济承受能力核定 。 污水处理设施已经运

行或已建成的城市污水处理费标准未达到上述原

则要求核定水平的，要按照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

常运行的要求尽快调整标准，力争运行3年内达到

保本微利水平。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
限制， 短 期内不能 达到保 本微 利水 平 的， 应 由 当

地人 民政府结合运行成本制订最低收费标准。 最

低收费标准综合平均水平原则上三江流域岷江 、

沱江 、 嘉 陵江)的市政府所在地 中心城市可 以在

0.80元/立方米以上安排， 其余市 (州)、 县(市、

区)可以在0.60元立方米以上安排。

上、 下水成本，合理安排水价结构。 研究制订供水

价格时应重点保证污水处理费调整或开征。 未达到

最低收费标准或保本微利水增的， 要优先提高污水

处理费标准。 调价方案颁布前要依法组织召开听证
会， 加强宣传解释工作，争取各方的理解和支持 。

调价方案对困难群众影响较大的， 要采取相应的减

免优抚政策，避免引起大的社会震动 。

五、 加强调查研究，完善污水处理收费管理

和监督机制

各地要按照“谁污染、谁付费” 和公平负担

的原则认真研究细化污水处理分类、 分档计价的

原则和办法。 深入研究运用价格杠杆促进污水处

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的政策措施。 各地物价 、 发展

改革 、 环保 、 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 要加强协调配

合，强化污水处理收费的管理和监督， 防止只收

费不处理或全面收费部分处理情况的发生，任何

部门、 单位不得擅自减免 、 截留、 挪用污水处理

费； 对开征3年后仍未建成运行的，应立即停止收

费并会同相关部门查找原因，研究办法，使污水

处理设施尽快建成运行。

)

凡已开工建设、 已批准立项建设污水处理设

施的市(州)、 县(市、 区), 要限期在2006年12月底

以前开征污水处理费 。 其在建期间综合平均收费

水平原则上市(州)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心城市不得低

于0.40元/立方米， 县 (市、 区)不得低于0.30元/立方

米 。 收取的污水处理费全部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

建设和运行。

四、 合理安排水价结构， 优先提高污水处理

费征收标准
对使用自备水源的用户 ，必须开征污水处理

费并由当地人民政府明确污水处理费的征收部门

(企业), 加 大征收力度 。

省物价局 、 省发展改革委、 省建设厅、 省环

保局将对全省污水处理收费工作进行专项检查，

确保国家和省关于污水处理收费工作的各项政策
措施落实到位

目前我省一些地方由于 自米水价格偏高，致

使污水处理费调整的空间有限；一些地方担心污

水处理与自来水价格争空间，开征或调整污水处

理费进展较慢 。 对此， 各地要按照国务院和省政

府关于水价改革的统一部署在水价中统筹考虑 。

)

本级文件

攀枝花市松脂采集加工管理办法

攀枝花市人 民政府令第90号

)

《攀枝花市松脂采集加工管理办 法 》 已经2006年9月27日市人 民政府

第108次常 务会议通过 ，现予发布 ， 自发布之 日起施行。

二00六年九 月 二十八 日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松脂采集加工管理，

有效 、 持续地利用松脂资源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森林法》 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

例》 和《四川 省林木采伐管理办法》 的有关规

定， 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在攀枝花市行政区域内进行松脂采

.3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